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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

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按照国务院 682号令及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）要求，2023年 04

月 16日，西藏自治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组织召开

“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”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会议。验收组由建设单位（西藏自治区重点公路

建设项目管理中心、109 项目指挥部）、项目中心（西藏自治

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环水保部）、环评单位（交通运

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）、设计单位（中交第一公路勘

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监理单位（四川国际工程监理有限

公司、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中铁

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铁大桥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

司、中交路桥建设西藏工程有限公司、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

司、江苏兴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、湖南省湘筑交通科技有限公

司、蓝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西安中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、浙

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重庆渝信路桥发展有限公司、

四川邛水建设集团）、验收调查单位（中环联新（北京）环境

保护有限公司、西藏中测凯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）及 3位

专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，共 32人。



2

会前部分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，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、施

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对项目相关情况的介绍，验收调查单位对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。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，

并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后，形成

验收组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是

“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其终

点段。羊八井至拉萨段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、堆龙德

庆区境内，路起于当雄县羊八井镇（起点桩号 K3779+450），

终点位于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波玛村附近波玛互通（终点桩号

K3847+500），与已建拉萨市西三环通过香雄美朵立交相接。

公路全长 67.999km，双向四车道，设计速度 100km/h，公路路

基宽度 26.0m，设置互通 3处，桥梁 10530.41m/40 座，隧道

7796m/3 道，服务区 1 处，隧道管理处 1处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经与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

单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 号文）中“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

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”对比分析，本段工程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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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环评批复及项目建设情况

2016 年 10 月，原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“藏环审

[2016]80 号”《关于 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环境影

响报告书的批复》对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，批复工程路线起于

那曲县城规划区以南（起点桩号 K3552+500），近期与既有 G109

主线对接，远期与本项目格尔木至那曲段对接，终止于拉萨市

柳梧乡以南设置拉萨南枢纽互通与拉贡高速衔接（终点桩号

K3867+345），路线方案全长约 306.67km。

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取得环评批复后，项目根

据实际情况决定按照全线分期设计、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，本

次环保验收项目为首期实施的羊八井至拉萨段工程（包括国道

109 线那曲至拉萨段控制性工程和国道 109 线那曲至拉萨段公

路改建工程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完善工程）。

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于

2017 年 8 月开工建设，2020 年 9 月道路工程完工，同年 10 月

1 日向社会车辆（仅小型车）试开放交通。2021 年 2 月，服务

区和隧道管理站基本完成工程建设，2022 年 3月投入试运营。

2022 年 6 月，高速公路向社会车辆（中、大型车）试开放交通。

四、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

1.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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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段工程采取了较为完善的排水、防护及绿化措施，对取

土场、沙砾料场、施工场地、项目驻地、隧道上方、施工便道

以及边坡等实施了生态恢复措施，全线设置公路上方隧道式和

公路下方桥梁形式通道两种形式的生物通道。环评提出的生态

保护措施项目基本落实，生态恢复效果良好。

2.声环境保护措施

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在距离公路较近的敏感点设有 12

处声屏障，共 5649 延米，其中桥梁段声屏障高度 2m，共 876m，

路基段声屏障高度 3m，共 4773m。根据声屏障监测结果，降噪

效果良好，噪声敏感点达标。

3.水环境保护设施

古荣综合执法站和羊八井隧道消防救援站设有污水处理

设备，处理规模分别为 25m3/d 和 15m3/d，采用 MBR 处理工艺，

处理后的污水用于浇洒和绿化，不外排。

4.大气环境保护设施

沿线古荣综合执法站、羊八井隧道消防救援站采用电采暖

设备，无废气排放。

5.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

本段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和施工营地的生活垃圾

均统一收集，运往指定地点处理。项目古荣综合执法站、隧道



5

管理站场地设有垃圾桶与集中堆放点，生活垃圾由市政统一收

集处理；项目沿线设立有宣传标志，提醒司乘人员不能随意抛

洒垃圾，保护高原环境；项目施工期及试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

弃物均按要求进行了合理处置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1.生态环境影响

本段工程采取了较为完善的排水、防护及绿化措施，对取

土场和预制场、拌合站、项目驻地以及施工便道等施工期临时

工程设施用地实施了生态恢复措施，环评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

项目均已落实，生态恢复效果良好。

2.声环境影响

由试运营期监测结果可知，在现有车流量条件下，各敏感

点昼间、夜间均能够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，声环境质

量良好；根据现场监测结果，类比分析交通噪声对沿线其它敏

感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，根据类比结果可知，在现有车流量条

件下，沿线各类比敏感点昼间、夜间均能够达到声环境功能区

的要求；经预测，达到运营中期时，所有敏感点均能达到声环

境功能区的要求。

由于对部分相对距离较远或相对高差较大的敏感点，在设

计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声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调整。本次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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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重点对声环境保护措施弱化的敏感点进行了监测。根据监测

结果，所有的声环境敏感点均满足要求。

建议建设单位在运营过程中重点加强对弱化声环境保护

措施敏感点的跟踪监测，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声环境保护

措施以保证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达标。

3.水环境影响

验收监测结果显示，古荣综合执法站以及羊八井隧道消防

救援站污水排水经场区水处理设施处理后，水质均可以达到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，污水经处

理后全部回用于绿化浇洒用水，不外排。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

提出的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要求；沿线各监测断面地表水体环

境质量均达标，项目建设对沿线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。

4.大气环境影响

沿线古荣综合执法站、羊八井隧道消防救援站采用电采暖

设备。验收结果显示，试运营期间项目沿线各监测点位环境空

气质量均达标，公路建设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本段工程在设计、施工阶段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与生态

保护措施，环评批复要求及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基本得

到落实，验收组认为工程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

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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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后续要求

（1）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，确保稳定运行，满

足环保要求。

（2）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按要求进行专项审

查和备案。

（3）加强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环保措施；

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。

G109 那曲至拉萨段公路改建工程（羊八井至拉萨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

2023年 9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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